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乡村振兴综合利用项目（城南、新坡、羊角、袂花片区）施工监理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乡村振兴综合利用项目 已由 茂名市茂南区发展和改革局 以 茂南发改投资〔2021〕31号 文批准立项建设。招标人为 茂名市茂南区农业农村局 。建设资金来自除争取上级专项资金外,不足部分由区财政统筹解决，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的监理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公开招标。

2．工程名称：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乡村振兴综合利用项目（城南、新坡、羊角、袂花片区）施工监理
3．招标单位：茂名市茂南区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     黎先生              联系电话：  0668-2827166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鸿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     黄小姐              联系电话： 15818919200 

4．建设地点：茂名市茂南区   
5．工程概况与招标内容

5.1 工程概况：本项目建设范围为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乡村振兴综合利用项目（城南、新坡、羊角、袂花片区），包括村庄规划、村容村貌、新农村建设及其配设施、人居环境整治、镇街改造及其配套设施等内容。
5.2招标范围： 承担从本项目施工准备阶段到工程缺陷责任期结束的监理工作，并协助业主完成结算、保修等阶段的工作。

5.3 评标办法：综合评标法。
6．投标人资格要求

6.1投标人必须具备监理综合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监理乙级（或以上）资质，且营业执照有效。
6.2监理人员专业配备要求：①拟委任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1名）：具有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且为本单位在职人员；②其他监理人员（4名）：具有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或专业监理工程师证书或专业监理员证书；或监理员资格证书或培训证书；且为本单位在职人员；
6.3“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投标人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活动依法予以限制，不接受其投标。
6.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招标文件的获取
7.1 公告发布日期：2023年4月15日至2023年4月19日。
7.2 投标登记时间：2023年4月15日至2023年4月19日（上午9：00至11：00，下午14：00至16：00）。

7.3 请有意向的潜在投标单位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法人授权的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于投标登记时间内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40号窗口投标登记并购买招标文件，投标登记资料详见《附件》，投标登记资料一式一份装订成册，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原件备查；投标登记申请表（原件一式两份，加盖公章，单独提供，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网http://www.gzzb.gd.cn可下载），投标登记时需缴纳资料费500元。
7.4 投标人须在购买招标文件前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并下载填写《投标登记申请表》，未办理企业信息登记的投标申请将不予受理。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情参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www.gzzb.gd.cn）服务指南栏目。
8. 投标注意事项

8.1 投标人若对招标文件有疑问，在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规定时间内以匿名方式进行网上提问。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将对投标人的问题统一做出澄清和解答，并发布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人应自行留意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发布的招标文件澄清、修改或补充内容。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8.2 对于本项目的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存在任何违规或不公平内容，投标人可以在招标文件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提出异议。
9. 投标文件的递交

9.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3年 5 月8日  时  分。
9.2投标文件递交地址：投标人应于投标截止时间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达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室（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
9.3 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不予受理。
10. 发布公告的媒体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上发布。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茂名市茂南区农业农村局
地    址：茂名市油城三路319号
联 系 人：黎先生        电话：0668-2827166
招标代理：广东鸿顺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茂名市西粤北路3号大院1号2104房A01
联 系 人：黄小姐         电话：15818919200
招标人：茂名市茂南区农业农村局
                                                   2023 年 4月15 日
附件1：
投标申请人投标登记资料一览表
项目名称：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乡村振兴综合利用项目（城南、新坡、羊角、袂花片区）施工监理 

投标登记：单位（盖章）
	审核确认: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与投标申请人代表对以下资料共同核对，审核情况属实。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机构接收资料人员签名:
	
	委托代理人签名:
	

	序号
	项目
	内页码
	投标登记提交资料要求
	审核情况
	备注

	
	
	
	
	（此栏不需申请人填写）
	

	1
	投标登记申请表（不用装订）；
	
	原件
	
	

	2
	（法人投标登记时）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负责人投标登记时)企业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被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原件备查
	
	

	3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原件备查
	
	

	4
	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
	
	原件备查
	
	

	5
	拟委任的项目总监理工程师的注册证书和身份证的复印件；
	
	原件备查
	
	

	6
	其他监理人员（详见“附录5资格审查条件(人员配备资格最低要求)”）的相关证书和身份证的复印件；
	
	原件备查
	
	

	7
	企业购买的上述人员的社保对账单（提供本单位近半年来连续三个月的社保证明）；
	
	原件备查
	
	


注: 1、本表一式两份，一份附于投标登记资料内首页，作为投标登记资料目录，另一份交回投标申请人代表。两份表格中每页的“审核确认”栏均需双方签署。

2、本表原件审核情况栏及备注栏须留空，由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收资料人员审核后填写。

3、本表中有修改情况，须经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接收资料人员和投标单位代表共同签署。

4、如果人员的注册证、企业资质证书、已按新规定办理信息公开，则提交有二维码的网上信息系统证明的打印件加盖公章（所盖公章不得影响二维码的读取）视为和原件具有同等效力；未办理信息公开的则提交证书原件。

5、提供职称发证机关电话查询，社保提供查询路径，现场查询。

6、上述人员在本项目只能担任一个岗位，不得担任两个或以上岗位。
附件2：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乡村振兴综合利用项目（城南、新坡、羊角、袂花片区）施工监理 拒绝投标单位名单（部分）
	序号
	单位
	拒绝投标期
	备注

	
	
	起始日期
	截止日期
	

	1
	广西幸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日
	
	

	2
	四川华爵建筑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日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说明：1.在拒绝投标期内，拒绝上述单位参与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乡村振兴综合利用项目（城南、新坡、羊角、袂花片区）施工监理的投标。

2.若上述单位及拒绝期限发生变化的，则以最新书面文件为准。

3.上述单位名单未含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企业。


